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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9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自你公司 2011 年上市至今，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的研发、

生产和销售，营业收入占比超过 70%。2014 年之后，你公司通过跨

行业投资并购，进入新材料、文化演艺、网络游戏、智慧厕所、工业

大麻、生物细胞技术等行业，多次引发媒体和监管关注，多元化的投

资效果也并不理想。2019 年 7 月 23 日，你公司披露控股子公司拟联

合关联方在海口建设生命健康产业园，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

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弘润天源”）与海口市人民政府、北京安杰玛化妆品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安杰玛”）签订了《框架合作协议》，计划联合在

海口注册设立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，打造孕育、养老、SPA 天堂。你

公司提示上述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，具体实施、内容、进度尚存在重

大不确定性，投资金额、合作方式不明。请你公司梳理上市以来，你

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订所有框架性协议或

意向性协议的情况，说明每项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。 

2、《框架合作协议》多次提及“干细胞治疗”，请补充说明以下

事项，请律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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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弘润天源、北京安杰玛或拟设立的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（以

下简称“安杰玛集团”）主营业务中是否包括干细胞治疗，以及开展

干细胞治疗的案例及效果。 

（2）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有权部门是否已批准上述主体开

展干细胞治疗项目或相关临床试验，结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等说

明上述主体开展干细胞治疗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及合法合规性，是否

需要相关资质或行政许可。 

3、《框架合作协议》约定，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承诺，安杰玛

集团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实现营业收入 2亿元，税收贡献 1,200

万元以上；未来 4 年（2020 年-2023 年）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6 亿元

及以上，税收贡献 2.16 亿元以上。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安杰玛集团的股权结构、注册资本，弘润天源出资金额及比

例，是否控股。 

（2）安杰玛集团设立并开始运营的时间进度计划安排。 

（3）安杰玛集团实现上述营业收入的测算过程及合理性，并根据

上述期间内安杰玛集团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测算过程说明相关税收贡

献的合理性。 

（4）若安杰玛集团未实现上述相关承诺，其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

违约责任。 

（5）安杰玛集团与弘润天源在主营业务上是否具有同质性，安杰

玛集团是否与弘润天源存在同业竞争关系。 

4、公告显示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北京安杰玛资产负债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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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 97.91%，2018 年净利润为 6 万元。请结合北京安杰玛资产负债率、

流动资产、货币资金、经营业绩情况等充分论证北京安杰玛的履约能

力。 

5、请结合未来安杰玛集团的控股情况、弘润天源与北京安杰玛

对安杰玛集团出资比例情况、王安祥及其关联方对弘润天源资金占用

情况等具体说明王安祥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进一步通过安杰玛集团

占用弘润天源资源的情况。 

6、公告称，北京安杰玛成员企业拥有先进的基因检测设备和专

利，以及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许可证，在基因检测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

位。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请说明得出“基因检测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”结论的主要

依据。 

（2）说明弘润天源主营业务中是否包括基因检测业务，若存在，

请说明其与北京安杰玛的基因检测的关系，以及是否存在同业竞争。 

（3）北京安杰玛成员企业名单，所获专利名称、时间、专利号，

取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许可证的时间、许可证号、执业鉴定人、司法

鉴定案件等具体情况。 

7、公告显示，乙方（弘润天源）和丙方（北京安杰玛）联合在

海口设立的项目公司引进国内外知名院校专家为核心的国际一流专

家研究团队和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，利用安杰玛商学院，加大对海口

本土人才的培养。同时，通过直接投资、产业间接带动等多种形式，

预计将为海口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5,000 个。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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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上述国内外知名院校专家任职及兼职情况，是否已与弘润天

源、北京安杰玛或相关项目公司签署稳定的合作协议，并分析论证保

证上述专家团队稳定性的主要举措。 

（2）介绍安杰玛商学院的具体情况，包括开设时间、地点、师资

队伍、股权控制关系等情况。 

（3）预计将为海口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5,000 个的具体测算依据。 

8、补充说明安杰玛集团的营运模式，并说明其是否会对北京安

杰玛产生重大依赖。 

9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及相关

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得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所披露信息不得含有任何宣传、

广告、恭维或者夸大等性质的词句，涉及公司未来经营和财务状况等

预测性信息应当合理、谨慎、客观。上市公司不得利用信息披露直通

车权利进行“概念炒作”“蹭热点”等行为，应当切实提高信息披露

质量，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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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